
福建江夏学院关于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

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为贯彻落实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《福建省中青年教师

教育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闽教综[2013]27号）、《福建省教育厅

关于改革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的通知》（闽教科

[2014]14 号）和相关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提高我校的科研创新能力，

调动中青年教师参与科研创新的积极性，结合我校相关的科研规定，

特制定本暂行办法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“客观、公正、公平”原则，严格按照“福建省中青年教师

教育科研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教育科研项目”）评审的有关规定及评审

程序，确保教育科研项目评审的公正性、经费安排的合理性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项目申报须符合《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

法》和教育厅申报立项工作相关规定的条件。已立项的项目不能重复

申报本项目。 

三、评审立项 

（一）教育科研项目实行“个人申请、专家评审、择优推荐、专

项管理”的原则。科研处对申报项目进行形式审查，并成立校外专家

评审组。 

（二）经评审后，科研处确定拟立项的教育科研项目的等额名单： 



1．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分开统计，并视学科或专业申报情

况进行分组，以每个项目的 3名评审专家的总分进行排名。 

2．根据省教育厅下达的科技类项目和社科类项目推荐数，按照

排名先后推荐各类立项名单。 

（三）教育科研项目经科研处形式审查(含创新性审查，避免出

现同质性现象)、校宣传部门评审（人文社科项目）、专家评审（包括

项目的经费资助额度建议）、校学术委员会审核、校内公示等有关程

序，无异议后推荐上报省教育厅。 

四、经费安排 

学校设立专项基金。经费资助额依据省教育厅的相关文件确定；

经费开支按照《福建省高等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闽财教

[2013]145 号）和《福建江夏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（闽江夏

[2013]242号）执行。 

五、结项要求 

项目负责人应提交《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结题报告

书》、成果及相关证明材料。研究项目成果发表时须标注“福建省中

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”，并注明项目编号。 

（一）重点项目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可结项： 

1．有 2篇以上论文在有 CN 刊号的本科学报以上刊物发表，其中

至少有 1篇在 CSSCI 或 CSCD 等同类刊物以上发表； 

2．至少有 1篇研究报告为副省（部）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； 

3．至少有 2项发明专利（含受理）。 



（二）产学研项目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可结项： 

1．有 2篇以上论文在有 CN 刊号的本科学报以上刊物发表，其中

至少有 1篇在 CSSCI 或 CSCD 等同类刊物以上发表； 

2．至少有 1篇研究报告为副省（部）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； 

3．至少有 2项发明专利（含受理）； 

4．因本项目成果应用带来的横向科研项目或科技成果转化的实

际到校科研经费累计达到 10 万元。 

（三）一般项目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可结项： 

1．至少有 2篇论文在有 CN刊号的本科学报以上刊物发表； 

2．至少有 1篇研究报告为地（厅）级政府部门采纳； 

3．至少有 1项发明专利（含受理）。 

各单位或部门到期未结题率超过本单位或部门历年教育科研项

目立项总数的 30%时，将影响下一年度项目申报。 

六、附则 

本暂行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 

原《福建江夏学院关于贯彻落实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改革中青年教

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通知精神的若干意见》（闽江夏[2014]62 号）

即日起废止。 

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